
花蓮縣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報告人：社會處陳加富處長

日 期：110 年 10 月 06 日

花蓮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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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花蓮圖像

第一期執行成果與第二期規畫重點

策略一 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

策略二 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

策略三 強化精神病及自殺防治服務

策略四 強化網絡資源佈建，拓展公私協力

需中央政府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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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狹長幅員遼闊

花蓮南北長137.5公里，全縣約
4,629平方公里，佔全台總面積
1/8。

全縣13個行政區，秀林鄉是全
國面積最大鄉鎮，8個鄉鎮面積
大於150平方公里。

人口集中北區

花蓮圖像(1/2)

110年8月人口數32萬2,506人，
多集中北區花蓮市、吉安鄉
(58%)。依序為南區玉里鎮7%、
北區新城鄉6%



全縣皆為原住民地區

花蓮圖像(2/2)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民政處110年9月統計表

花蓮縣共13鄉鎮市，皆為行政院核定之原住民地區，

3個山地鄉，10個平地鄉。各鄉鎮原住民比例高。

族群組成多元

花蓮族群多元，閩南、

客家、原住民(29%)及

戰後移民各占1/4，人

口比例相差無幾。

族群組合多元且互相融

合，各個族群、部落有

其特殊文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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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

擴增家庭服務資源
提供可近性服務

社會處5



新秀社福中心
新城鄉大漢活動中心

第一期執行成果(1/4)

吉安親子館

鳳林親子館

玉里親子館

新秀親子館

中區社福中心
鳳林鎮樂活會館2樓

依本縣5大警務分區完成
布建5處社福中心，達成
率100%。

提供館舍服務或常態性服
務方案，提供社區民眾服
務空間。

社福中心設置情形

人力進用情形

109年社工人力進用率達
100% (5督32員)

提供中南區跨鄉鎮社工宿
舍或房租補助。

吉安社福中心
吉安鄉慶豐老人會館

南區社福中心
玉里鎮縣政中心2樓

花蓮社福中心
花蓮縣社會福利館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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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服務 方案活動 資源網絡連結

• 福利諮詢1萬1,900
人次

• 脆弱家庭服務3萬
708案次

• 脆弱家庭訪視涵蓋
率109年達92.29%

• 團體、家庭活動、社
區活動341場次、
9,073人次。

• 社區宣導144場次、
39,335人次。

• 聯繫會議42場次、
1,273人次。

• 個案研討32場次、
353人次。

第一期執行成果 (2/4)

109年度脆弱家庭
訪視涵蓋率達
92.29%。

以行動親子館巡迴
社區，開發村里資
源，並接觸兒少家
庭，落實前端預防
。

109年擴大辦理13鄉
鎮市聯繫會報，與鄉
鎮首長共同主持，邀
請區域議員、代表、
村里長及網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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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工作：社工到宅方案說明及申辦及３－
６月未穩定繳存訪視

宣導活動：與原家中心、民間單位共同辦理

支持服務：理財主題講座、財務課程及一對
一到府財務諮詢

獎勵機制：辦理親子財務同樂會暨表揚茶會

專業訓練：社工財務知能訓練、聯繫會報、
個案研討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第一期執行成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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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紹
及宣導

財務主題
教育講座

財務團體

個別財務
諮詢

獎勵措施
同儕支持

認識及意識喚起

知能的提升

提高覺察

問題解決

正向經驗促使行為
改變及同儕支持

 執行歷程及家庭財務教育成效

第一期執行成果(4/4)

從安貧到脫貧，透過財務教育喚起服務家庭的意識、
知能提升、覺察與建構家庭的正向經驗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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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絡對社安網認識不足，需持續宣導

 部分社區、學校等網絡單位，對於社安網計畫及脆弱家庭概念仍模糊，不認識
或過多期待，仍需持續宣導及溝通。

2.新進社工多，需加強督導及訓練

 社福中心新進社工多，處理案件類型多元，需密集督導及教育訓練。

3.兒少發展帳戶續存阻力多
 非典型就業，收入不穩定、兒少帳戶家庭子女數平均至少3位以上、父母關係衝突，
多元因素導至存款無法持續。

 獨特的地理位置及多元群族文化，對於教育基金準備及財務認知不一，及部落自組的
經濟系統(如:儲蓄互助社等)，不易動搖其價值觀與改變。

第一期檢討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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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規劃重點 (1/3)

策略一：因應家庭需求發展個別化及專精化

• 育兒支持資源：提升育兒指導服務使用率及活用保母練習場、增辦定

點臨托服務、運用行動親子館。

• 社區家事商談服務：109年成立共親職中心，持續與戶政合作提供離

婚子女關懷、中南區家事諮詢服務，及拓展中南區服務資源。

• 社區療育服務資源：除強化原有偏鄉療育據點量能，增加都會區-吉

安等區域駐點療育服務，計畫布建涵蓋率預期達100%。

• 發展社區少年服務方案：透過重點補助引導團體辦理少年社區服務

據點及少年適性課程，辦理少年服務訓練課程，增加社區少年服務資源。12



策略二：從網路合作推進到扎根社區的關懷互助

•網絡聯繫會議：針對鄉鎮、服務對象或特定議題，召集相關網絡單位，每

季至少辦理1次聯繫會議，進行脆弱家庭宣導及討論合作策略，共同建構

社區安全網絡。

•原家中心合作：社福中心與各鄉鎮原家中心持續合作，透過通報、聯訪、

共案、方案等方式提供原住民家庭服務，並以聯繫會議、個案研討、訓練，

共享資源及建立服務模式，而能因應不同族群文化提供適切處遇服務。

•兒少社區照顧：培力社區及團體辦理兒少服務，盤點轄內課後照顧資源及

提供專業訓練，整合社福中心轄區內兒少支持體系。

第二期規劃重點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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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規劃重點 (3/3)

 提升本縣兒少帳戶存款率逐年提升至85%，以符
績效目標值。

 財務教育：持續推展及辦理財務教育，以體驗教
育及生活連結，讓財務知能及概念落實在生活日
常當中。

 結合相關支持服務：提供家庭相關成員（家長、
親子、長期安置青少年等)親職教育、理財教育
、健康協助、獎助學金、就／創業服務、獎勵機
制及其他配套支持服務資源。

家庭

成員

兒少教育

帳戶方案

財務知能

融入生活

策略三：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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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

優化保護服務輸送，
提升風險控管

社會處15



人力進用100%：12員2督全數聘用。

加速處理時效-集中篩派案中心：接獲通報後 24 小時內處理
比率現為99.98%

備註1：被害人/主要服務對象為兒少、被害人為身心障礙者之保護性案件、經評估為高度風險之親密關係暴力案件(含
TIPVDA≧8分，或經專業評估為高度風險)及性侵害事件，應於24小時內完成派案評估，其餘成人保護及脆家案件則應於3日
內完成派案評估。

降低兒虐致死人數：109年度兒虐致死人數為0%
（當年度兒虐致死人數-前一年兒虐致死人數）/前一年兒虐致死人數*100%

第一期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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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護高案量，社工負荷高

第一期檢討與困境

2.社工年輕化，風險性高

社安網施行後，保護案量驟增，加上人員流動、長假需協助
代理、支援等因素，增加社工案量負荷，亦突顯人才久任為
組織長遠發展的先決條件。

保護社工工作年資以未達 1 年、 3 年以下為多，新進人員約
佔一半，負責家暴、虐待、性侵等複雜危機案件，對於縣府
工作程序及保護評估工具較不清楚，及建立組員間凝聚之正
向共識合作之需求，以穩定組織動力。 17



人力聘用

111年度增聘5員1督，規劃於成保、兒少保、篩派中心、性侵害、性騷擾組各增加
1-2名人力。

保護性案件再通報率逐年降至低於7%
1.補足社工人力
2.精進服務專業知能
3.強化多元化服務策略
4.綿密跨網絡合作

兒虐致死人數每年低於0.01%
1.持續推動重大兒虐與司法早期介入機制。
2.透過重大兒虐防治小組會議資料，加強兒保及脆家人員提昇案件敏感度。
3.結合民間單位辦理社區兒虐辨識宣導及訓練，提昇社區保護兒少安全意識。

第二期規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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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

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

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機制

衛生局19



第一期執行成果 (1/2)

社工進用情形：107年-109年社工人力進用情形達100%

職稱
107年 108年 109年

員額 進用 員額 進用 員額 進用

心理衛生社工 2 2 4 4 5 5

心理衛生社工督導 0 0 0 0 1 1

處遇協調社工 2 2 2 2 2 2

處遇協調社工督導 0 0 0 0 1 1

進用率 100% 100% 100%

執行概況：107年-109年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含自殺企圖)

項目
107年 108年 109年

服務案 涵蓋率 服務案 涵蓋率 服務案 涵蓋率

執行情形 40 60% 130 126% 163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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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執行成果(2/2)

執行成果：107年-109年加害人處遇執行概況

處遇類型

服務量

107年 108年 109年

案量 處遇人次 案量 處遇人次 案量 處遇人次

家暴 218 657 313 797 211 1178

性侵 179 947 186 768 185 949

合計 397 1604 499 1565 396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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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檢討與困境 (1/1)

1. 針對部分性侵害加害人無警政、觀護系統監控之個案

，無法有效督促個案接受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僅能

依法請縣府處行政處分或移送地檢署裁處，如為少年

，無保護管束者，則無任何約束力要求其接受處遇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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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規劃重點 (1/5)

1.建構三級預防策略，加強前端預防-布建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升心理衛生服務
可近性

110年於花蓮市設立北區心理衛生中心(
於110年9月1日成立身心健康及成癮防
治所)

預計112年於玉里設置南區心理衛生中
心、114年於鳳林

設立中區心理衛生中心。

1/1/2/2/3

身心健康及
成癮防治所

南區心衛中心
（112年）

中區心衛中心
（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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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規劃重點 (2/5)

1.建構三級預防策略，加強前端預防-充實心衛中心人力，確立組織分工

執行秘書

督導督導

心理
輔導員

心理衛
生社工

關懷
訪視員

心理健康組 個案管理組

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

護理師
職能
治療師

專任精
神專科
醫師

臨床
心理師

諮商
心理師

強化訓練
業務督導

公衛
護理師

111年北區心理衛生中心

組織架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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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規劃重點 (3/5)

1.建構三級預防策略，加強前端預防-強化合作機制，預防暴力再發生

A
一般民眾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心理衛生宣導

去汙名化活動 心理諮商及諮詢

個案關懷訪視

社會福利中心

家暴防治中心

就業服務中心

身心障礙服務中心

家庭教育中心

長期照顧中心

相關網絡單位

主動求助

行政管理及協調

1925安心專線

醫療
機構

符合社區關懷訪視收
案條件

醫療資源轉介

B
精神病人

出院準備計畫

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

C
自殺

企圖個案

通知

相關網絡單位
通報

符合自殺關懷訪視
收案條件

精神病早期介入方案

高風險個案管理方案

精神核心
醫院

心理健康
暨自殺防治委員會

精神及心理衛
生諮詢委員會

資源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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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規劃重點 (4/5)

1.建構三級預防策略，加強前端預防-擴大心理衛生社工服務範圍

◆第一期計畫服務對象：

→「保護案件加害人」合併「精神照護系統服務個案」

◆第二期計畫服務對象：
→「保護案件加害人」合併「精神照護系統服務個案」
→「自殺個案」合併「精神照護系統服務個案」或「保護案件加

害人」
→「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符合「精神照護系統收案

條件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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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規劃重點(5/5)

2.結合社區醫療資源，提升疑似精神病人轉介效能

關懷訪視員納入增聘，聘用9名(含1名督導)，提供社區關懷訪視服務。

3.補實關懷訪視人力，強化精神病人社區支持服務

4.強化家暴及性侵害加害人個案管理，提升處遇計畫執行成效

持續辦理工作者督導及訓練、落實個案出席管理及移送裁罰

5.布建家暴及性侵害加害人服務資源，整合個案服務資訊

辦理家暴相對人多元服務：預防性輔導服務方案、後追處遇服務方案

6.提升自殺通報個案服務量能，加強網絡人員自殺防治觀念

逐年充實自殺關懷訪視人力、擴大責任通報範圍，並加強網絡教育訓練
27



策略四

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

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社會處、教育處
警察局、原民處28



一、強化藥癮個管服務網絡合作與服務效能 / 衛生局

二、強化教育體系與網絡體系之服務連結 / 教育處

三、強化勞政網絡合作機制，提升就業服務 / 社會處勞資科

四、強化少年輔導工作跨網絡連結 / 警察局少年隊

五、強化原住民家庭服務跨網絡連結 / 原民處

策略四 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第二期規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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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藥癮個管服務網絡合作與服務效能

•逐年增補藥癮個案管理人員，案量

比1：30

•辦理團督、評核及訓練

充實藥癮個案管理人力，建立

專業久任制度：建立藥癮個管之進

用、考核機制，及加強專業知能

•與所轄矯正機關建立合作機制

•協助地檢署推動防毒金三角計畫

精進藥癮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落實並深化藥癮者之「個案管

理服務」，促進個案復歸社會
30



二、強化教育體系與網絡體系之服務連結 /教育處

建立三級輔導體制，整合學生輔導工作與輔導人力。

中輟、中離及目睹家庭暴力兒少就學權益及輔導。

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的關懷扶助。

重視學生的生活適應、心理健康及情緒管理。

推動校園性別（侵害）事件防治教育，提升教職員工生專業知能。

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

加強家庭教育之跨網絡整合銜接

1

2

3

4

5

6

317



以發展性輔導為主。

主要由各教師協助，

依個案狀況辦理轉

介。

初級輔導

二級輔導以學校輔

導教師為主。

專任輔導教師：核

定並聘任共54人。

兼任輔導教師：核

定並聘任共134人。

二級輔導

設立花蓮縣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

共核定19人，實聘13

人，分別為心理師10

人、社工師3人，聘用

比率為68%。另聘有6

名按件計酬之兼任心理

師。

三級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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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三級輔導體制，整合學生輔導工作與輔導人力1



成立中輟資源中心學校

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

復學輔導
辦理多元型態中介教育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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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輟、中離及目睹家庭暴力兒少就學權益及輔導(1/３)2

學校承辦

人或輔導

人員

鄉鎮公所

強迫入學

委員會

家庭教育

中心

派出所少

年事件承

辦人

社會處社

工群

各轄區少

年隊窗口

各轄區法

院觀護人

親職功能
協助

函文給家長
壓力

弱勢家庭生活
物資管控

正確的報
案窗口

給案生外
部壓力

協尋與嚇
阻



中輟、中離及目睹家庭暴力兒少就學權益及輔導(2/3)2

學校承辦

人或輔導

人員

教育處：
1.每半年召開跨局處聯繫會議，整合資源。
2.協助有需求學生參與「青少年生涯探索號
」計畫，進行生涯探索或工作體驗。

社會處：
1.提供弱勢家庭物資。
2.提供有就業需求學生職業訓練與
就業資源。

家庭教育中心：
提供有家庭教育諮商與輔導需求者、或個別
化親職教育服務。

衛生局：
介入與協助對象(精神醫療、煙癮
、酒癮、藥物濫用)。

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東區分區中心：
協助學校轉介個案，進行三級輔導。

警察局少輔會：
1.協尋行蹤不明者。
2.嚇阻疑似或渉及違法或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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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輟、中離及目睹家庭暴力兒少就學權益及輔導(3/3)2

接獲通報或教師

主動觀察

橫向聯繫教育單

位、社政、學校
開案評估

啟動三級輔導或

引介資源
觀察追蹤

目睹兒

少

學校

社政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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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的關懷扶助3

執行準備

•輔導員遴選（2名）。

•追蹤與評估開案。

•學員背景分析。

輔導措施

•輔導會談。

•生涯探索課程或活動。

•工作體驗。

後續關懷與分析

•面訪或電訪。

•轉銜。

年度
開
案
數

具輔導成效 持
續
關
懷
輔
導

不可抗力

已
就
業

已
就
學

參
加
職
訓

其
他
動
向

失
聯

服
役

司
法
問
題

待
產

其
他

109 22
3

1

2
0 0

4
0 0 2 0

1
(生
產)

合計：15 合計：3

110
（辦理中）

16
0 1 0 0

15
0 0 0 0 0

合計：1 合計：0



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

哲學思考 人學探索 終極關懷 價值思辨 靈性修養

有關思考的素養
以及對思考素養
所進行的後設探
索。

透過對人、人性
與自我本質之跨
領域探索而建構
的全人人性圖像。

透過哲學、生死
議題與宗教的探
索，掌握人生目
的與意義，建立
生命的終極信念。

透過思辨掌握道
德善惡與生活美
感的價值。

具靈性的人類主
體需透過不斷的
修養自身、價值
選擇與生命實踐，
才能達到幸福與
至善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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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學生的生活適應、心理健康及情緒管理(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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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學生的生活適應、心理健康及情緒管理(2/2)4

個案學生：校園

學生自我傷害三

級預防工作

脆弱家庭：社政

個案經學校輔導評估，如符合
本縣自殺高風險/自殺意念個案
轉介標準，立即進行衛政通報。

個案經學校比對，如有脆弱家
庭跡象，立即進行社政通報。

未符以上條件者，依「校園學
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加強自我傷害防治宣導，個案
由導師或輔導老師追蹤關懷，
以及針對家長進行自我傷害認
識與處理之溝通與教育宣導。



強化組織運作

• 設置縣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

• 設置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及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

• 督導所轄學校設立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落實校園性別事件防治

工作

• 規劃學習環境與資源及課程、

教材與教學

• 辦理性平教育課程，提升教

師知能

• 培育性平調查人員並建置資

料庫

• 督導學校辦理性平教育課程，

增進學生性別意識

督導學校處理校園性侵、

性騷或性霸凌事件

• 督導學校依規定辦理

性平事件調查

• 提供學校辦理性平事

件調查所需諮詢服務

39

推動校園性別（侵害）事件防治教育，提升教職員工生專業
知能

5



連結衛生局、社會處等相關資源，提供必要協助。

確實依照「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及注意事項」，維護懷孕學生

受教權及提供必要協助。

辦理衛教宣導、性平教育課程等，增進教師及學生相關知能。

落實校安通報及社政通報，協助有需求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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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6



持續推展家庭教育活動

橫向服務連結：縣府層級、區域大學
、社區串聯

規劃家庭教育服務網絡

 強化家庭教育中心志工知能、落實評鑑考
核辦法。

 盤點縣內推展家庭教育機構，完善家庭教
育服務網絡，綿密社會安全網。

加強家庭教育之跨網絡整合銜接 / 家庭教育中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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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勞政網絡合作機制，提升就業服務

失業者職業訓練

• 根據地方性與產業

需求，每年持續辦

理各項職業訓練課

程，培養與增進失

業者的工作技能及

相關知識，使需要

就業者能獲得一技

之長，並協助其就

業。

促進弱勢族群服務

• 針對不同類型弱勢

對象，辦理個別化

就業促進措施，協

助其順利進入職場。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 以個管方式，有效

連結及運用本縣身

障者職業重建資源，

採多元化、個別化

及專業化服務，讓

身障者在職業重建

過程中獲得專業服

務，並協助其就業。

青少年就業服務

• 結合民間單位或產

業，針對本縣青少

年辦理方案，如職

業體驗、企業模擬；

另蒐集並提供就業

市場資訊，使青少

年瞭解職涯規劃與

職場所需之能力，

為自己做好未來發

展的準備。

/社會處勞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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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少年輔導工作跨網絡連結 /警察局少年隊

• 依本縣財政少輔會配置專責人力，招聘少輔會專業輔導社工

員，落實少年犯罪防制輔導工作。增加專業人力

• (一)112年7月1日後，曝險少年及部分偏差行為少年。

• (二)未具有學籍少年有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秩序之偏差行為。接案評估

• (一)個案依需求提出服務計畫，由少輔會、社政、教育協助

預防及輔導。

• (二)未列為輔導個案，有其他需求者，轉介相關服務資源
預防輔導

結案評估
(一)建立個案資料，定期評估其輔導成效，如認定需由少年法
院處理，進行移送。

(二)提供所需服務並建立支持系統，以保障健全自我成長。43

1

2

3

4



四、強化少年輔導工作跨網絡連結 /警察局少年隊

•曝險少年往往在校期間已有行為問題，少輔會與原校或機構

作緊密連結，建構合作適性之輔導作為。

與學校、機構連結

合作

•透過聯繫會議、校園安全等會議，連結教育、醫療、鄰里、

警政等網絡資源。

聯繫會議建立與連

結資源網絡

•介入多元社團與中介教育，辦理多元適性教育活動、犯罪預

防宣導及高風險學生社區服務宣導方案。

推動青少年多元適性

活動及宣導

落實強化親職教育
配合少年法院親職教育的導引與諮詢外，將強化提高法定代
理人親職教育輔導之責任，並與之學校學輔人員及導師形成
夥伴關係合作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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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化原住民家庭服務跨網絡連結 /原民處

第一期執行成果

1. 原家中心共計13處、鄉鎮公所派駐社工員10名，總計
原住民社工人力55名。

2. 諮詢服務21,648人次、個案服務：2,500案次、活動
方案3,245場次、74,445人次。。

第二期規劃重點
1. 加強橫向聯繫，與外單位尋求資源及合作。

2. 加強原家中心及派駐社工員之專業度。

3. 善用管理與督導功能，增加服務率。 45



需中央協助事項

46



1.第二期計畫之關鍵績效指標

 確認指標對應單位/方案，如： 6.弱勢失業者推介就業比率之母數計算、次
要4.社工結合就業服務提供就業條件相對不利人口群

 說明母數計算方式，如：次要4.社工結合就業服務提供就業條件相對不利人
口群

 部份指標為全國性數據，對應單位無相關數據來源，故地方政府該
如何有所依據及達成這些指標數，如：次要13.協助精障就業人數、14.辦
理多元類別就業導向失業者訓練

需中央協助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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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待中央能統計並提供有關原住民族遭遇之社會問題及其演變軌

跡以作為原家中心及各鄉鎮公所原住民社工服務方向之參照。

3.建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加強溝通聯結，並提供原民處承辦人執

行或修正建議，強化單位間資訊流通之功能，以利管理及督導。

4.針對第二期計畫，原家中心之方案、人員補充等相關經費支援。

需中央協助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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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感謝聆聽

49


